
附件

中卫市沙坡头区2025年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政策清单

序号
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补贴政策依据           
 （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项目
级次

主管部门

1
各级各类学生

资助

本专科国家奖学金

1.《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

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科教〔2021〕310号）;

2.《自治区财政厅 教育厅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退役军人事务厅 军区动员局关

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宁财规发〔2022〕25

号）;                                

3.《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

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1
号）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专科生。 每生每年10000元。

中央
自治区教

育厅

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

金

奖励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

科生。
每生每年6000元。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

。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研究生。 硕士生每生每年20000元，博士生每生每年30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资助全日制研究生。 硕士生每生每年6000元，博士生每生每年15000元。

中职国家奖学金
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特别优秀的全

日制中职生。
每生每年6000元。

中职国家助学金

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

二、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源地属于六盘山区等 11 个连
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

的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
金范围。

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2300元。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资助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
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2300元。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补助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2025〕68号）;

2.《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
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教)发〔2021
〕211号);                            

3.《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

2023〕64号） 

对城乡义务教育（含民办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补助生活费。

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按国家基础标准50%核定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

补助标准。

2
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

暂行办法》（宁民规发〔2021〕7号）
低保对象。 采取补差或分类分档方式发放。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民

政厅

特困供养资金
《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明确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宁

民发〔2019〕31号）

特困供养对象。 基本生活费不低于城乡低保标准的1.3倍发放。
中央、

自治区

第 1 页，共 10 页



序号
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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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项目

级次
主管部门

2
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临时救助资金

1.《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办法》（宁
政发〔2016〕16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

（宁民规发〔2023〕17号）

临时救助对象。
急难型临时救助对象：人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2倍；

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人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3倍。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民

政厅

孤儿养育津贴

1.《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区孤儿

养育津贴制度的通知》（宁政发〔2011〕143
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宁政办规发〔2025〕6号）;
3.《关于提高我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孤

儿养育津贴标准的通知》（宁民函〔2024〕12
号）;
4.《自治区民政厅 教育厅 公安厅 财政厅 卫

生健康委 残联 医保局关于促进残疾孤儿回归
家庭的通知》（宁民发〔2024〕47号）

1.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内集中养育儿童，包括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

并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查找不到父母
的流浪儿童、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的儿童、法律规定的其他由民政部门担任

监护人的儿童等。
2.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以及已被收养的残疾孤儿。

3.已享受外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
贴，其补贴标准低于自治区现行补贴标准的流动儿童
。

4.享受孤儿养育津贴儿童年满18周岁后，仍在普通高
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
普通本科高校就读的，可继续享受孤儿养育津贴至毕

业为止。

1.机构内集中养育儿童标准每人每月1600元；
2.社会散居孤儿标准（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感染艾滋病病毒儿童）每人每月1200元；

3.已享受外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其补贴标准低于自治区现行补贴标准的流
动儿童，发放差额部分。

中央、
自治区

3
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资金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资金

1.《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

族自治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办法（修订）〉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办法
（修订）〉的通知》（宁政办发 〔2017〕46

号）；
2.《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宁民函〔2024〕14

号)；
3.《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进一步完
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制度的实施意见》（宁民规发〔2022〕2号）

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不低于115/人/月。

自治区

、市县
（区）

4
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资金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资金

1.《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

族自治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办法（修订）〉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办法
（修订）〉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

46号）；
2.《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宁民函〔2024〕14

号)；
3.《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进一步完
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制度的实施意见》（宁民规发〔2022〕
2号）；

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二级的残疾人。 不低于130/人/月。

自治区

、市县
（区）

5 高龄津贴
高龄低收入老年人津

贴及普惠高龄津贴

1.《关于明确高龄低收入老年人基本生活
津贴发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宁民字

〔2018〕175号）;
2.《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高龄津贴制

度的通知》（宁民发〔2023〕9号）;
3.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宁夏

回族自治区高龄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民规发〔2024〕7号）

宁夏户籍，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已享受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高龄补贴待遇人员暂不纳入）。

高龄低收入老年人津贴：80-89周岁农村高龄低收入老年人270元/人/月，城市高龄低收入老年人

450元/人/月；90周岁及以上高龄低收入老年人500元/人/月。

普惠高龄津贴：80-89周岁高龄老年人100元/人/月，9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200元/人/月。

自治区

、市县

（区）
自治区民

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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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补贴政策依据           

 （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项目

级次
主管部门

6

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等群体
集中照护补助

资金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等群体集中照护补助
资金

《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

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宁民发
〔2025〕17号）

满足宁夏户籍，且纳入低保范围的两类群体：一

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
失能老年人；二是年满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

按照集中照护服务标准扣除集中照护服务对象已获得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残疾人“两项补贴”等
行政给付后的差额计算补助资金。

中央

自治区民

政厅

7 就业补助资金

铁杆庄稼保政府补贴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 扶贫办 宁夏银保监局关于进

一步推进全区农村劳动力暨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发

〔2019〕59号）

凡符合规定的，有我区户籍、离开居住地的法定
劳动年龄内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35元/人*年。

自治区

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厅

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

法》（宁人社规发〔2020〕4号）

凡符合规定的，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就业创业
证》且通过市场化手段难以实现就业的困难人员

。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补贴。

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

1.《宁夏回族自治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
办法》（宁人社规发〔2020〕4号）;

2.《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发展
改革委 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 乡村振兴局

关于加强就业帮扶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

行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
施意见》（宁人社发〔2021〕68号）

凡符合规定的，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搬
迁群众中的就业困难人员。

所在地级市上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意外伤害保险。

就业困难人员及高校
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

保险补贴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及高校毕业生灵活
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宁人社

规字〔2023〕5号)

（一）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对象
。凡具有我区居民户籍,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

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以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
就业等弹性工作方式就业，且于上年12月31日前

进行灵活就业登记，并自行缴纳了上年度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4050”

人员（男50周岁-60周岁，女40周岁-50周
岁）；

（二）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对象。

离校2年内灵活就业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高校毕业生。

（一）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以上年度个

人社会保险缴费下限的50%予以补贴。2024年度养老保险补贴金额5824元，医疗保险补贴金额2645

元。
（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

实际缴费的2/3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政策待遇享受年限自初次享受补贴之日起不
得超过3个自然年度。

7 就业补助资金

一次性创业补贴

1.《自治区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7〕
77号）;

2.《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
作的实施意见》（宁政规发〔2018〕11号）;
3.《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吸引支持

大学生在宁创新创业就业办法的通知》（宁政
办规发〔2019〕2号）;
4.《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农村劳动力暨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通知》（宁人社
发〔2019〕59号）;

5.《自治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打好
“就业收入扩增战”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发〔2022〕5 号）;

6.《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社）发〔2024〕

239号）;
7.《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教育厅财
政厅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的通知》（宁人社发〔2024〕81号）

（一）在校大学生或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

（二）农村返乡入乡人员；

（三）脱贫劳动力（原建档立卡户）；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解

聘人员；
（五）就业困难人员；

（六）农村低收入人口；
（七）移民搬迁群众；

（八）农村转移就业人员。

（1）符合申请条件的在校大学生、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人员，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
个体经营，在登记注册后6个月内可给予3000元创业补贴，中南部地区补贴上浮30%；（2）符合申请条件的

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连续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可给予5000元创业补
贴；（3）符合申请条件的在校大学生、农村转移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原建档立卡户）、就业困难人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解聘人员、农村返乡入乡人员、农村低收入人口、移民搬迁群

众，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正常经营1年以上可一次性给予10000元创业补贴(累计申领金额不
超过10000元)；（4）符合申请条件的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正常经
营1年以上可一次性给予12000元创业补贴(累计申领金额不超过12000元)。

自治区

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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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补贴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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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业补助资金 技能培训补贴

（直补个人）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关于做好2025年度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函〔2025〕
7号）

六类人员和划分和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补贴标准为初级（五级）1000元、中级（四级）2000元、高级（三级）4000元，技师（二级）5000元，高

级技师（一级）6000元。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不能重复享
受。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补贴标准上浮20%。

自治区

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厅

实习生活补贴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关于做好2025年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

位实习工作的通知》（宁人社函〔2025〕
126号）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宁夏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
院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

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区外宁夏籍普通高
等院校毕业生（含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学历），专

业不限。

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就业见习补贴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继续
实施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宁

人社发〔2024〕106号）

具有宁夏户籍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

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一次性交通补贴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稳内拓外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

量充分就业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宁
党办 〔2024〕 75号）;

2.《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发展
改革委 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 乡村振兴局

关于加强就业帮扶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
行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实

施意见》（宁人社发〔2021〕 68号）

对外出务工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的“三类人员”（吸纳脱贫人口、
农村低收入人口、搬迁群众）。

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性交通补贴,区内跨县（市）就业的为200元，跨省（区）就业的为800元。

自治区

、市县
（区）

8

宁夏回族自治

区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补助资
金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补助资
金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实施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

（宁党办〔2024〕76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厅水
利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财规发〔2024〕1号）

经县（区）、市、自治区各级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专班确认的避险搬迁对象。

避险搬迁按搬迁户在册户籍人员且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有住房认定,人均补助6万元。统规自建的,资
金按人补助到户,宅基地面积按标准确定;购买商品房、保障性住房或其他住宅的，提供真实有效

的购房合同，待原房屋拆除后，申领资金补助；单老户、双老户投亲靠友安置的，待原房屋拆除
后，申请资金补助；“五保户”可进入敬老院安置，政府兜底集中供养。以上户籍人口不足2人

的，按2人标准补助。

自治区

、市县
（区）

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

9
中央财政农村
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

自治区农村危窑危房
和抗震宜居农房改造

补助资金

1.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

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社〔2022〕42号)；

2.关于印发《宁夏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
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建发〔2021〕40号)；
3.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全区抗

震宜居农房改造建设实施方案》(宁政办

规发〔2020〕13号)

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1．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补助：六类低收入群体新建置换改造危房的每户补助3万元，其中，中央和

自治区财政补助1.8万元，各市、县（区）财政补助1.2万元；六类低收入群体中的“极度低收入
群体”每户补助3.9万元，其中，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补助3.6万元，各市、县（区）财政补助0.3万

元；加固改造危房的每户补助1.5万元，加固改造危窑的每孔补助1.5万元，但每户补助最多不超
过2孔，由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全额补助。

2.抗震宜居农房改造补助。六类低收入群体新建置换改造抗震宜居农房的每户补助2万元，加固改
造的每户补助1.2万元，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含中央补助资金）与县（市、区）财政按7：3的

比例分担。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

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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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补贴政策依据           

 （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项目

级次
主管部门

10

自治区农房抗

震改造试点补
助资金

自治区农房抗震改造

试点补助资金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6部门关于印

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房抗震改造试点

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建发〔2025〕
62号）

农村唯一住房为不抗震房的非低收入群体农房抗

震改造。

农房抗震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各级财政补助为辅。对加固改造的户均补助1.2万元，对原址

翻建、异地迁建、房屋置换的户均补助2万元，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与县 （市、区）财政按7： 
3的比例分担。各地可根据自有财力状况，适当增加配套资金额度，减轻农户建房压力。

自治区

、市县
（区）

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

建设厅及

各级住房
城乡建设

部门

11
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基

金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直补资金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

纳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范围并享受资金直

补政策的农村移民。
600元/人*每年。 中央

自治区水

利厅

12
农业生态资源

保护资金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

1.自治区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 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轮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宁
财（农）发〔2021〕421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 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轮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补助标准的
通知(宁财（农）发〔2022〕163号)

持有草原承包证或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的农牧民

、长期经营管理国有草原的农牧场和草原自然保

护区等。

7.5元/亩。

中央

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

13
耕地建设与利

用资金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关于印发《2025年宁夏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农（种）发〔

2025〕6号）

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含农垦农场农

工）。
2025年水地每亩补贴75元、旱地每亩补贴34元。

耕地轮作休耕
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财政支农种植业领域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农（种）发〔

2025〕9号）

承担轮作大豆、麦后复种、轮作油料任务的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或自主经营的农户等实际生产者。对

2023年种植玉米等其他作物、2024年轮作种植
大豆油料、2025年仍种植大豆油料的，可纳入轮

作补贴范围。

每亩补贴150元，原则上同一块耕地一年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且不能同时享受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补贴。

14
粮油生产保障

资金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

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支农种

植业领域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农
（种）发〔2025〕3号）

承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实际生产农户、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

每亩补贴200元，其中，中央资金150元/亩，自治区资金50元/亩。原则上同一块耕地一年内只能

享受一次，不能同时享受轮作补助。

15
农业产业发展

资金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
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根据购置的机具类型实行定额补贴。

中央、
自治区

16
农机报废更新
补贴资金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
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办公室关于实施好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

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5〕
3号）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根据报废或更新的机具类型实行定额补贴。

17
“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助学

补助

“雨露计划”职业教

育助学补助

1.《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
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

（国开办发〔2015〕19号）;

2.《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自治区教育厅 自
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宁乡振发﹝2022﹞105 号）

就读中高等职业院校普通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宁夏

籍脱贫家庭、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子女。
4000元/年/生（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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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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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项目

级次
主管部门

18

计划生育服务

-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制度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制度

1.《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
工作方案（试行）》（宁政发﹝2005﹞
83号）；

2.《国家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三项
制度”工作的通知》（国人口发﹝2008﹞
83号）；
3.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
知（宁卫规发﹝2024﹞1号）；

4.《国家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将符合规定
的“半边户”农村居民一方纳入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人口政法﹝
2011﹞53号）

夫妻一方或双方均为农业人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
户口，1973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
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年满60周岁。

自治区标准1200元/人/年（其中：国家标准960元/人/年）。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

自治区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的通知（宁卫规发﹝2024﹞1号）

在国家实施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
期间，参加了“少生快富”工程并领取《计划生

育少生快富工程荣誉证》的夫妇。

自治区标准1200元/人/年。 自治区

19

计划生育服务

-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制

度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制度

1.《国家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独
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

》（国人口发〔2007〕78号）；
2.《关于实施“三项制度”工作的通知》（国
人口发﹝2008﹞83号）；

3.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
知（宁卫规发﹝2024﹞1号）；

4.《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计

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
（财社﹝2018﹞22号）；

5.《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财社〔

2022〕49号）

我国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被依法鉴定为三

级及以上残疾、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

从女方年满49周岁起，男方女方一并纳入扶助范
围。

伤残：自治区标准7200元/人/年，其中：国家标准5520元/人/年。

死亡：自治区标准9600元/人/年，其中：国家标准7080元/人/年。

中央、

自治区

提前享受计划生育家
庭特别扶助制度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的通知（宁卫规发﹝2024﹞1号）

女方年龄在40-48周岁，独生子女死亡或依法鉴

定为三级及以上伤残，且不再生育还和收养子
女，夫妻双方一并纳入扶助范围（因丧偶或离婚

形成的单亲家庭，单亲一方须年满40周岁）。

伤残：自治区标准7200元/人/年。
死亡：自治区标准9600元/人/年。

自治区

自治区计划生育特殊

困难家庭扶助制度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的通知（宁卫规发﹝2024﹞1号）

在国家实施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期间，参

加了“少生快富”工程并领取《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
程荣誉证》的家庭，独生子女或者两个孩子未满18周
岁死亡的、计划生育纯女户（生育一个、两个或者三

个女孩的家庭）一个子女未满18周岁死亡且不再生育
的夫妇，一次性发放6000元扶助金；夫妻一方或者双
方或者其子女未满18周岁意外伤残的，依法做出伤残

等级鉴定，按照等级标准进行扶助金发放。

子女死亡：6000元/户。

伤残：依据伤残等级标准，3000元（6级-5级）、4500元（4级-3级）、6000元（2级-1级）扶助金
。

抚慰金制度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的通知（宁卫规发﹝2024﹞1号）

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并领取《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独生子女死亡后，
给与一次性扶助。

20000元/户。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

年人护理补助制度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的通知（宁卫规发﹝2024﹞1号）

纳入全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范围、年满

60周岁的扶助对象（年满60周岁当年申领，亡故
次年退出）。

4500元/人。

20 育儿补贴制度 育儿补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宁
夏回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并落户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婴幼儿。包括：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

儿，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截至2025年1月1日
仍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

国家育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一）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连续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
（二）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截至2025年1月1日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年

限不足1年的，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计发补贴。
（三）2025年1月1日及之后死亡的未满3周岁婴幼儿，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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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资金名称

（一级）

补贴资金名称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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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文号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项目

级次
主管部门

21
独生子女保健

费
独生子女保健费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

》的通知（宁卫规发﹝2024﹞1号）

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职工、城镇无业居民、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和农
村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自领证之月起至子女
满十四周岁止，夫妻双方每人每月领取25元独生子女

保健费：
1.夫妻双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
子女；

2.按政策生育两个或三个子女，只存活一个子女且不
再生育的；
3.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未再

生育或收养子女的。

夫妇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每人每月奖励独生子女保健费25元，直到子女年满
十四周岁止。

自治区

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

22
优抚对象抚恤
和生活补助

各类残疾人员抚恤金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关于调

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4〕

44号）

伤残人员。

残疾等级 残疾性质 抚恤金

（元/人/年）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退

役军人事
务厅

一级

因战 131880 

因公 124164 

因病 116736 

二级

因战 119340 

因公 109932 

因病 102852 

三级

因战 104712 

因公 95688 

因病 87108 

四级

因战 85824 

因公 75324 

因病 67284 

五级

因战 67032 

因公 56988 

因病 51444 

22
优抚对象抚恤

和生活补助

各类残疾人员抚恤金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关于调

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4〕
44号）

伤残人员。

六级

因战 52368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退

役军人事
务厅

因公 48180 

因病 39564 

七级
因战 39084 

因公 33996 

八级
因战 24672 

因公 21960 

九级
因战 20484 

因公 1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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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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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抚对象抚恤

和生活补助

各类残疾人员抚恤金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关于调
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4〕
44号）

伤残人员。

十级
因战 14400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退

役军人事

务厅

因公 11964 

三属定期抚恤金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关于调

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4〕

44号）

烈属。 41856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34956

病故军人遗属。 31968

三红人员生活补助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关于调

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4〕
44号）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91440

红军失散人员。 41256

两参人员生活补助
参加核试验退役人员。 10584

参战退役人员。 10584

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

补助
在乡老复员军人。

抗日战争时期入伍 26161

解放战争时期入伍 25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伍 24661

其他人员生活补助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9828

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 每服一年义务兵役 720

部分老烈子女。 8772

23
自然灾害生活

救助资金

灾害应急救助

自治区财政厅 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宁
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的通知（宁财规发〔2020〕19号）

受灾困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群众、需紧急生活

救助。
一次性予以每人330元救助。

中央、

自治区

自治区应

急管理厅

过渡期生活救助 过渡期生活困难需救助人口。 每人每天50元，救助时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

旱灾生活困难救助 因旱生活困难需救助人口。 每人每次80元。

冬春生活困难救助 冬春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人口。 每人每次100元。

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

建救助
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需救助人口。

倒塌或严重损坏人居住房恢复重建救助，按每户2.8万元的标准实施救助；损坏人居住房维修，按

照每间2000元，每户不超过6000元的标准实施救助。

遇难人员家属抚慰 因灾遇难人员家属。 按照死亡人员每人1万元的标准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一次性抚慰金。

因灾临时生活困难救

助
因灾临时生活困难需救助人口。 每个家庭每年总额不超过2500元救助。

24
林业改革发展

资金

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
补助

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
〔2024〕158号）

退耕农户。
1200元/亩，分三次兑现，第一次于第一年500元/亩、第二次于第三年300元/亩、第三次于第五年
400元/亩。

中央

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
局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

期补助

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

〔2024〕158号）

退耕农户。
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补助500元/亩，分五次下达，每年100元/亩；

退耕还草每亩退耕地补助300元/亩，分三次下达，每年1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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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林业改革发展

资金

退耕还生态林森林抚

育补助

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

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
〔2024〕158号）

退耕农户。 100元/亩，分五次下达，每年20元/亩。

中央

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
局

25
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

偿资金

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
资环〔2024〕159号）

非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权利人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补助按照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和已落实管护责任的非国有天然商品林面积

和补助标准测算；
2025年补助标准为16元/亩。

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
益补偿项目

1.财政部农业司 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

管理司《关于切实做好退耕还湿和湿地生态效
益补偿试点等工作的通知》（财农便〔2014〕
319号）；

2.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资环〔
2024〕159号）

确权耕地承包经营农户及履行湿地保护义务的耕
地承包经营权人。

哈巴湖和青铜峡库区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根据项目实施单位制定的项目实施方案予以
兑现。

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印发《生态护林员

管理办法》的通知(办规字﹝2021﹞115号)；

2.关于修订《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 财资环〔2024〕159号）

受聘开展林草湿、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的脱贫人
口。

生态护林员支出资金分配主要考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延续以前年度测算结果基础上，统筹考

虑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配。
2025年我区生态护林员管护补助为≤10000元/人·年。

26
自治区林业财
政补助资金

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

资金
1.《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2017年第103次）；      2.《自治区

财政厅 林业厅 农牧厅关于做好退耕还林
还草有关工作的通知》（宁财（村）发﹝
2018﹞340号）

退耕农户。 300元/亩，分二次兑现，第一次于第一年200元/亩、第二次于第五年100元/亩。

自治区

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
局前一轮退耕还林成果

巩固补助资金
退耕农户。 20元/亩。

27
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

残疾人助学项目
《宁夏扶残助学项目与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宁残联发〔2014〕23号）

具有宁夏户籍，当年被各类高等院校录取的残疾
大学生和参加各类高等院校自考、函授学习，当

年取得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证书的残疾学生
。

1.对当年被各类高等院校录取的残疾人学生给予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为：本科（含本科）及以
上学历每人资助4000元，专科每人资助3000元;

2.对当年取得各类高等院校自考、函授，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证书的残疾学生给予一次性资
助，标准为3000元，中专学历每人资助2000元;

3.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盲人（视力残疾一级和二级），在原补贴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元。

自治区

自治区残
联

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

目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阳光助残小

康计划”（2021-2025年）实施方案》的

通知（宁残联发〔2020〕46号）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低保户。 补助标准：每年每户4000元，其中：自治区残联补助2000元，项目县区配套2000元。

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

补贴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

业办法》（宁残联发〔2019〕7号）

具有宁夏户籍，持有效残疾人证，符合法定劳动

年龄段、有一定就业创业能力的残疾人。补贴条
件为：自2019年1月1日起首次登记创业的，连续

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残疾人（含盲人按摩）和持
续从事灵活就业的，且每年从事的时间不低于6

个月的残疾人。

1.自主创业补贴：按照第一年8000元、第二年5000元、第三年3000元的标准，连续三年给予创业

补贴。
2.灵活就业补贴：按照2000元/年的标准给予灵活就业补贴。

个体工商户养老保险
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个体工商户基本

养老保险补贴办法》（宁人社发〔2011〕
151号）

缴纳了养老保险的残疾人个体工商户和视力残疾

一、二级的盲人按摩从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并持有按摩师职业资格证书）。

按照自治区统一规定的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准的50%予以补贴，凡是其他单位已经给予补贴的部分
应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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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

困难智力、精神和重
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

贴项目

《“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智
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

实施方案》（残联厅函〔2021〕304号）

1.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的智力、精神和重度
残疾人；

2.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智力、精

神和重度残疾人；
3.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5倍左右的

低收入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
4.一户多残、以老养残等特殊困难家庭的智力、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

为办理残疾证的贫困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人均一次性补贴150元。

中央

自治区残
联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
油补贴项目

《宁夏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管理暂
行办法》（宁残联发〔2014〕26号）

补贴对象为城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车主应

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
轮椅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

补助标准：每人每年260元。

28

中央、自治区
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沙坡头区2025年脱贫

人口发展产业暨庭院

经济奖补项目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沙坡头区2025年脱贫人口发展产业暨庭

院经济奖补方案的通知》（卫沙政办发〔
2025〕12号）

脱贫人口(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信息系统在册的脱贫户家庭人口，脱贫不享受

政策的除外)和监测对象(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已消除返贫致贫
风险的除外)

(一)种植业产业奖补

1.产业补贴。对在沙坡头区镇村辖区地域内种植的玉米，水稻等传统农作物或苹果，枸杞等经果

林，每亩给予农资补贴200元，最高不超过20亩。享受2025年压砂地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的朝天椒
不再给予农资补贴，小茴香，藜麦等按照180元/亩给予农资补贴。

2.产业奖励。对在沙坡头区镇村辖区地域内种植的传统农作物每亩给予产业奖励100元，最高不超
过20亩；经果林每亩给予产业奖励300元，最高不超过20亩。

(二)养殖业(含庭院经济)产业奖补
1.产业补贴。1对在沙坡头区镇村辖区地域内(各级政府明确的禁养区域除外)养殖园区或庭院养殖

的牛，羊，猪给予饲草料补贴。其中：牛给予饲草料补贴500元/头，最高不超过40头；羊，猪饲
草料补贴200元/只，最高不超过100只。2对香山乡，兴仁镇镇村辖区地域内(各级政府明确的禁养

区域除外)的养殖园区或庭院养殖的牛，羊给予饲养水费补贴，养牛水费补贴200元/头，最高不超
过40头；养羊水费补贴50元/只，最高不超过100只。

2.产业奖励。对在沙坡头区镇村辖区地域内(各级政府明确的禁养区域除外)养殖园区或庭院养殖

基础母牛的，自2024年9月1日以来每繁殖一头牛犊奖励1000元(见犊补母).
(三)庭院经济及个体私营经济(创业)产业奖励

扶持发展"庭院+种养""庭院+加工""庭院+产旅融合"等庭院经济新模式，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利
用自有院落空间及资源资产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或个体私营经济(创业)的给予奖励。

1.微菜园，微果园。在庭院内(院墙以内或距离房屋主体20米范围以内)集中种植辣椒，番茄，西
葫芦，韭菜，白菜，甘蓝，葱，蒜等各种蔬菜20平方米及以上的微菜园，每户奖励300元；种植苹

果树，梨树，杏树，枣树等经济价值高的树种，栽植株距不低于3米且胸径达到2厘米以上的树种5
棵及以上，每户奖励500元。

2.微禽棚，微蜂箱。在庭院内(院墙以内或距离房屋主体20米范围以内)养殖鸡，鸭，鹅等家禽10

只及以上，每只奖励20元，最高奖励100只；在庭院内养殖蜜蜂5箱及以上，每箱奖励50元，最高
奖励20箱。

3.个体私营经济(创业)，微超市，微餐厅等。从事汽运，餐饮，农家乐等个体私营经济的脱贫人
口，监测对象，经营者每户给予产业奖励2500元。

县级

中卫市沙

坡头区农

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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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自治区

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沙坡头区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补贴项目

《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乡村  振兴局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

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 (银
保监发〔2021〕6号)、《中国银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宁夏 监管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转发关于
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工作的通知》(宁银保监发〔2021〕7号)

沙坡头区已脱贫人口(稳定脱贫不享受政 策户除

外)和监测对象(已消除风险监测对象除外),以户
为单 位发放贷款(以下简称脱贫人口)

针对2021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贷款利息，财政资金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利息进

行全额补贴；针对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贷款利息，财政资金承担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利息金额的80%,贷款户承担利息金额的20%。

县级

中卫市沙

坡头区农
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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